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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中的民族问题 

石 硕 

 

[摘要] 当前长江上游地区水电开发迅速升温，一些大型水电站建设纷纷拉开序幕。因长江上

游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区域，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加之处于汉、藏和汉、彝交汇之边缘，民族关系较为敏感。本文对在长江上游地区兴建

大型水电站尤其是移民族搬迁过程中所要遭遇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步探讨。提出在该地兴建大型水

电站要充分考虑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承受力。 

[关键词]长江上游 民族文化背景 水电开发 

 

我们知道，中国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

山脉都主要呈东-西走向。但在我国西部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藏东和川、滇西部一带，却存在一个

河流、山脉均呈南-北走向的独特地理单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区，即地理学上

所称的“横断山区”。因该地区分布着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几大河流水系，习惯上也被称作长江上游

地区。在这一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呈并列状自北向南

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

徙的场所，也是我国北方与南方民族沟通的重要孔道。该区域中今天分布着属于藏缅语族的藏、

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和基诺等众多民族，是目

前我国民族种类分布最多、支系最复杂的地区。由于该地区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流动、多种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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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融合的走廊地带，民族关系和文化源流错综复杂，并形成了众多的民族种类与支系，所以，著

名社会学与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将它形象地称作“藏彝走廊”。这大约缘于藏族、彝族是今天该地

区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民族。因处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这一地区不仅保留着

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是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同时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是一个异常独特的民族地区。 

当前，因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所导致的电力缺口加大，长江上游地区的水电开发迅速升温，一

些大型水电站的建设纷纷拉开序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一轮长江上游水电开发

与以往不同，过去在该地区兴建的水电站多以中、小型电站为主，对当地少数民族及社会的影响

不大。而新一轮的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却包括了许多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这些大型水电站淹没区域

广，涉及的搬迁移民数量大，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及人民生活将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

此问题亟需引起高度重视。若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与冲突，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

和政治稳定。 

当前在长江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就当地民族文化与社会的角度说，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一些大型水电站项目在进行审批、立项和可能性论证时，基本未从文化角度予以考虑

和论证，即未考虑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与社会承受力。 

迄今为止因我国的大型或特大型水电站如三峡、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青铜峡等均主要

建在内地非少数民族地区，故其搬迁移民问题中基本不存在民族背景与文化观念的差异，引发文

化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大型水电站建设主要沿袭过去在内地兴建大型电

站的模式与思路。也就是说，将在长江上游地区兴建的这些大型水电站在进行项目审批、立项和

可行性论证时，主要是从地质环境及工程技术层面等角度进行考虑，基本未从文化角度考虑，即

未考虑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承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和失误。因为长江上游不

仅是一个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区，而且是一个异常特殊的民族区域。这里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

其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之高山峡谷环境和生存条件相对恶劣，当

地的民风普遍较为强悍。特别是该地区处于汉、藏和汉、彝之边缘，有藏、彝两个分布地域广、

人口数量庞大的民族，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民族地区。如当前长江上游地区水电开发

的一个重点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即是藏族康巴人的核心区。康巴人体格普遍高大，素有个性张扬、

强悍好斗和敢于冒险的性格特点。历史上康巴地区一直是藏区中民族冲突与战乱频发地区。近代

以来许多重大事件均导源于康区。故清人提出了“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江泽民同志也进

一步提出“稳藏必先安康”的思想。这都说明康区是一个极敏感的地区。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

兴建大型水电站和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必须由民族学、人类学及社

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兴建大水电站可能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将带来冲

击和影响及其应对方案作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一是使水电站的修建尽量同保护当地民

族文化与传统社会相兼顾、相协调；二是避免因文化背景差异可能引发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冲突。

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所涉及并不是简单的搬迁补偿与安置问题，它可能因不同民

族之间文化、观念与价值等差异而牵涉一些更深层次、更复杂的问题，这需要科学论证和慎重对

待。 

第二，如何解决当地淹没地区少数民族移民的去向问题？ 

长江上游川、滇西部及藏东高山峡谷区域面积虽大，却是一个生存资源严重匮乏地区。按照

内地标准，当地可谓地旷人稀。“人稀”是由当地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有限生存资源所决定，是人

与自然长期相适应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在这一区域内，高山地段大多为森林所覆盖或为

接近雪线的荒芜之地，加之地势陡峭，海拔较高，缺乏牧场和耕地，所以多数高山地段基本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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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居。适宜人居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河谷地带，特别是河流冲积盆地及两岸二级台地一带。现长

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有很大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居住在河谷地带及两岸的二级台地上。所以，

长江上游地区一个突出特点是河谷地带人口的集中程度相当高，河谷地带成为该地区人口最密集、

居住最集中的地区。而拟建中的大型水电站所要淹没的恰恰是人口稠密的河谷地区。所以，如何

解决处于河谷淹没地段的少数民族移民的去向？就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首先，将他们外

迁到非本民族居住地区基本不可行。这将意味着他们传统生活状态与文化环境的彻底改变，不仅

障碍和阻力甚大，引发的问题极多，而且从人本的立场说是不人道的，与国家的民族政策不符。

所以，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两个：一是就地后靠或就近安置；二是迁往本民族其它聚居区。就地

后靠或就近安置显然存在较大难度。1，河谷地带的人口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近年人口过剩情况逐

年加重，人平耕地减少，大多数河谷地带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所以将他们就近安置于河

谷地带的可行性不大。2，若就地后靠即迁往条件较差的高山地段，一方面势必造成其生活环境和

生活质量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因高山地段缺乏平地，更缺乏耕地，不适宜聚居，这意味着他们

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将因此发生改变，并会产生一系列文化与心理方面的适应与承受力问题。另

一方案是将淹没区的少数民族移民迁往本民族的其它聚居区。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可行

的选择方案，但就当地民族特点与社会情况而言，却存在相当多的问题。首先，长江上游民族地

区是一个异常多元的社会。在同一民族内部，因居住地域的不同而存在众多的族群分支，各族群

分支彼此在语言、宗教、习俗、社会形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差异。当地有所谓“五里

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一条沟，一种话”、“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等谚

语，即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此外，当地民主改革以前主要为部落社会，因生存资源匮乏，

各部落间对传统地界的划分与认识极为敏感，并常为争夺地界发生械斗。所以，即便今天，在当

地同一民族内部，因各村寨、族群的传统居住区域和地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生存竞争中逐步

形成的，要人为地加以改变将会引发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当地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

会形态等诸多方面。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地的“守土”意识极强，许多族群和民

族均认为他们现在的居住地乃是他们祖先的居住地，是祖先遗留给他们的遗产，故在他们的居住

地域内大多有关于其祖先的一些传说、遗迹与祭祀场所，也有关于他们祖先居住或来到此地的种

种故事，这些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实现族群或村寨凝聚的重要符号，也是建立其族群认同的一个重

要途径。这些与其居住地域息息相关的祖源记忆与族群认同方式，均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当地少

数民族移民搬迁中的文化及心理障碍。笔者曾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询问过处于库区搬迁地带

的当地藏族村民，问及对搬迁的看法，得到的一种回答即是：“我们不搬，我们的祖先就住在这里。”

语气平和而又坚定。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先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在长江上游高山峡谷少数

民族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并非简单的经济补偿和行政操作可以解决。它牵涉一系列的

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均需要在对当地民族特点、社会和文化传统作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全

面、综合和深入的研究与论证。 

第三，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大型水电站的开发机制存在较大缺陷。 

目前上江上游地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主要由“一个背景、两只手”来具体推动和实施。“一

个背景”即国家（尤其是东部地区）缺电的背景。“两只手”则一只手是当地政府，另一只手则是

水电企业。因长江上游民族地区多为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大多财政窘迫，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建大

型水电站来彻底缓解和增加自己的财政税收，当然其中可能也不乏追求政绩的考虑。所以，当地

政府对在其境内兴建大型水电站不但持欢迎态度，而且有很高的期望值与积极性。而水电企业这

只手却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水电开发积极的实施者、也是最大的得利者。企业以追求利润为

目标，这很正常。因长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兴建水电站特别是大型水电站，相比于其它地区具有

投资少，见效快，且移民搬迁成本相对低的特点，故水电企业积极性可谓空前高涨。这从各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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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该地区相互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可得到很好说明。水电企业与当地地方政府利益一致，目

标共同，两个积极性一拍即合，成为目前推动该地区大规模水电开发的最强劲的两个力量.。在目

前这种开发机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有至少有两个必须参与方的缺位：一是国家民族、宗教等相关

部门统筹协调力量的缺位（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国家民族、宗教等相关部

门的统筹协调力量将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角色与声音的缺位。目前这种开发机

制显然沿袭了在内地兴建大型水电站的作法，但将其照搬于少数民族地区则存在严重缺陷。因当

地政府热衷水电开发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加财政税收和追求政绩，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追求目标同

处于电站淹没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与需要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当地

政府的愿望并不完全反映库区少数民族的利益与需求。甚至为急于让工程上马，当地政府对库区

少数民族移民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采取某些行政上的压制、忽略、隐瞒等手段也是不能排除的。一

些水电企业为达到急于开发的目的，可能从旁推波助澜，打着西部大开发的旗号，俨然以“国家”

名义自居并以此施压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因此，目前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水电开发机制本身存

在很大隐患。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宗教等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力量和当地少数民族角色与声音缺位

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使目前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处于一种相当无序和危险的状态。

现行开发机制的最大问题是，完全忽略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忽略了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

背景，这与西部大开发的宗旨和国家现行民族政策严重不符。在民族地区要结合当地社会文化之

实际采取特殊的民族政策，这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也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精髓所在。

因此，长江上游地区现行的水电开发机制亟待调整与完善。 

第四，如何将长江上游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同保护当地民族文化与传统社会相互兼顾和相互

协调问题。 

长江上游民族地区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完好、历史积淀最丰富同时又是文

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区。因处于独特的高山峡谷地理环境，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文化中都极具

典型意义，具有极高的考古、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的价值。一般说来，修建中、小型水电站

对当地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不大。但修建大型水电站，因淹没区域广，移民搬迁数量大，对当

地的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把修建大

型水电站同保护当地的民族文化较好地相互兼顾起来，尽量把修建大型水电站对当地民族文化与

社会产生的冲击与负面影响减低最小限度，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至少有两

个方面的积极意义，1，这个问题处理得越好，引起的社会波动就越小，引发民族矛盾与冲突的

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2，可使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得到较好的保护。这不仅使一些独特的文化

瑰宝得以保存，同时也有利于当地民族社会的持续与稳定。当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普

遍提高，相比之下对文化的保护意识却相对淡薄。事实上，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一种更为重

要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的大规模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长江上游少数民族独特的

文化是同当地独特的高山峡谷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因

此，修建大型水电站必须充分考虑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有意识和尽可能地对当地民族文化

实施保护。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相接的鲜水河河谷两岸，生活着一个约 900

余户 6000 余人的自称为“扎巴”的特殊的藏族族群，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并完整保留着与

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相似的母系制家庭与走婚习俗，其文化形态极为独特。但扎巴人所在的鲜水

河谷恰好是拟建中的两河口水电站的淹没区，大部分扎巴人将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鲜水河谷。

迁离之后的扎巴人是否还能保留他们原有的文化？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聚居生活与社会面貌？

特别是到了新的地区他们特殊的语言、文化与社会习俗是否能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等等，这些均

涉及到水电站修建过程中如何保护当地的民族文化的问题。这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

所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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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地区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在当前国家严重缺电的背景下，对这一地区进行水电开

发势在难免。但在开发过程中，有三点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1）这是一个异常特殊的民族地区；

（2）这是一个生存资源严重匮乏地区；（3）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所以，在长江上

游地区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及社会与自然的承受力，这

是一个基本和必要的前提。 

[作者简介]石硕（195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读书笔记】 

对“民族”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 

 

葛婧 

 

一、恩格斯论述民族的形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主要依据的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其他人类

学者、民族学、法学者、历史学家等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恩格斯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加以理性

的分析、科学的推测，贯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怀，从而在二手资料基础上完成了对人类社会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考察。行文中，恩格斯向我们展示：人类社会从最初群婚的社会形态，

经由氏族发展到民族的历史过程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的。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

生产方式变迁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在论述的过程中对前人的观点有选择、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他在对麦克伦南的批判中，

援引了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巴霍芬的论断，即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

家庭形式是群婚，也就是具有杂乱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而从这种杂乱性关系中，又发展出血缘家

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恩格斯认为，正是在人类婚姻发展到普那路亚的

历史阶段时直接引起了“氏族”这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而也正是在普那路亚的历史时段上，

氏族构成为地球上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起源的探究中包含了遗产学、人种学的科学道理。他认为氏族制度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即，由于家庭中排除了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性关系，

经由遗传规律的自然选择导致了人们在体质上，组织上更有比较优势，从而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

胜出，获得更佳的生存和繁衍条件。而这历史阶段正是人类社会从血缘家庭演化到普那鲁亚家庭

的阶段，“凡由于普那路亚婚姻，并且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

始祖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都是这种氏族的成员，这样就组成了氏族”1。一般说来，几

                                                        
1P87，恩格斯，199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

人民出版社。 


